附件1

就业帮扶车间认定管理标准及流程

就业帮扶车间，是指以吸纳劳动者（含脱贫劳动力、监测对象、农村弱劳动力、半劳动力）就业为目的，经县级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和农业农村部门联合认定且录入信息系统的生产车间。未经认定的，均不属于就业帮扶车间。
一、认定标准
[bookmark: OLE_LINK1]1.企业+乡村车间：企业总部设在城区，在乡镇（村）、易地扶贫搬迁安置点建设、购买或租用厂房设立分部，从事部分工序生产加工活动，并已吸纳5人就业，其中：脱贫人口（含监测对象）就业不少于3名。
[bookmark: OLE_LINK5]2.市场主体+农户：企业（农村合作社）、个体工商户在乡镇（村）、易地扶贫搬迁安置点与农户建立承揽关系，签订承揽合同，并带动5人居家从事生产加工活动，其中脱贫人口（含监测对象）不少于3名。
[bookmark: OLE_LINK6]3.乡镇企业（农村合作社）自主创办：乡镇企业（农村合作社）在乡镇（村）、易地扶贫搬迁安置点建设、购买或租用厂房从事生产加工活动，并已吸纳5人就业，其中：脱贫人口（含监测对象）就业不少于3名。
[bookmark: OLE_LINK7]4.个体工商户自主经营：个体工商户在乡镇（村）、易地扶贫搬迁安置点建设、购买或租用厂房从事生产加工活动，并已吸纳5人就业，其中：脱贫人口（含监测对象）就业不少于3名。
申请认定就业帮扶车间的企业或个体工商户须为其吸纳就业或委托从事生产加工活动的人员，根据其工作特性购买工伤保险或相应额度的人身意外伤害保险。
二、申报资料
1.企业或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原件（备核）、复印件；
2.帮扶车间房屋租赁合同、房产证或土地使用复印件；
3.厂房内、外景照片2张；
4.《就业帮扶车间申请认定表》（附件2）；
5.与吸纳就业人员签订的劳动合同或劳务协议（承揽合同）原件（备核）、复印件及《就业帮扶车间吸纳就业花名册》（附件3）。
三、认定程序
1.申请。企业或个体工商户通过信息系统向所在地县级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提出申请，提交上传相关资料。
2.审核。县级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会同同级农业农村部门对申请材料进行审核，审核通过后进行公示3个工作日。
3.确认。经公示无异议的就业帮扶车间，由各县（市、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联合同级农业农村部门予以确认，并将就业帮扶车间名单报同级财政部门备案。
4.挂牌。由各县（市、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联合同级农业农村部门对通过认定的就业帮扶车间进行授牌，名称统一为“XX县（市、区）就业帮扶车间”。
四、退出程序
对符合下列3类情形的就业帮扶车间，由县级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会同同级农业农村部门与就业帮扶车间负责人实地或电话核实情况后，取消其称号和享受帮扶政策资格，同步报同级财政部门备案。动态调整退出后，由县级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督促在5个工作日内对该车间的标识（铭牌）进行收回。
1.停止生产经营超过3个月，且无法恢复正常经营的就业帮扶车间。
2.持续6个月以上带动脱贫人口（含监测对象）就业低于3人的就业帮扶车间。
3.就业帮扶车间营业执照已注销。

